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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成流動兒童與父母每週相處不足 7 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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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很多孩子來說，父母的陪伴就像奢侈品。 

記者顧展旭 攝（資料圖片） 

   廣東有 400 多萬流動兒童 很多因缺乏陪伴致心理問題突出 

  關注流動/留守兒童系列報導之 1 

  他們，是一群不知終點的“小候鳥”，跟隨著父母謀生的步伐四處遷徙；他們，是一群

親情的守望者，在遙遠的故土，守候著父母的歸途，他們是廣東 400 多萬的流動兒童和全國

不計其數的農村留守兒童。 

  一年一度的六一兒童節即將來臨，本報將推出“關愛流動留守兒童系列報導”，聯合民

政、婦聯和團委等多個部門深入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群體，反映他們的生存狀態，關心他們

面臨的問題和困難，探尋我們這座城市應該用什麼支撐起這群孩子並不奢侈的夢想。   

  六一兒童節即將到來，無數父母都在問自己的孩子：想要什麼節日禮物。然而對於生活

在廣東的 400 多萬名流動兒童來說，他們最想要的節日禮物也許是父母的陪伴。 

   日前，廣東省婦聯與廣東省家庭教育學會合作完成的一項關於“廣東省流動兒童家庭狀

況”的調查顯示，因為忙於生計而忽略了對孩子的陪伴和教育是目前這一群 體面臨的突出問

題。調查中，有 1/3 流動兒童家長每週與孩子相處的時間不足 7 小時，有一部分更不到 1 小時。

僅 1/10 左右的流動兒童表示，父母會經常帶自 己去玩。 

  文/記者黎蘅 通訊員周佑英、王毅麗、觀超瀅 

  現狀： 

  廣東為流動兒童第一大省 

   日前，坐在白雲區景泰街家庭服務中心社工面前的阿麗哭得聲淚俱下，這一個多月以來，

5 歲的兒子東東經常無緣無故地尖叫，一邊哭一邊扯自己的衣服和頭髮。 阿麗說，自己是湖

南人，和老公在廣州做小生意，當年生下東東之後就把他留在老家給老人帶著。這兩年，夫

妻倆逐漸在廣州站穩了腳跟，剛剛把兒子接到身邊，沒 想到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。 



  接案的社工經過詳細詢問和分析認為，東東的情況並非生理上得了什麼“怪病”，而是

嬰幼兒期過早與母親分離，無法建立與母親的依戀關係，從而產生不安全感，並逐漸演變成

“驚恐發作”，“這其實屬於焦慮症的一種，需要科學規範的心理疏導才能逐漸糾正。” 

  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，阿麗和東東的問題並非個案，他們的故事僅僅是廣東省龐大流動

兒童家庭和群體的一個縮影。調查顯示，我國流動兒童數量正在大規模增 加，2005 年~2010

年五年增加了 1048 萬人，增幅為 41.37%。有統計顯示，廣東省目前流動兒童的數量達 400 多

萬人，是全國流動兒童第一大 省。 

  流動兒童在城市生活並不意味著完全融入城市，他們面臨經濟與福利制度、社會文化等

方面的排斥，融入城市存在多方面障礙。 

   研究資料顯示，目前，珠三角外來未成年人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力軍。廣州警方的統

計資料顯示，2001 年以來流動人口作案比例一直維持在 72%以上，其 中青少年犯罪占 41.2%；

在深圳市未成年人罪犯中，85%是外省人員，14%是廣東省非深圳市戶籍人員，僅 1%是深圳

市戶籍人員。 

  調查：絕大多數父母沒時間管孩子 

  2012 年 12 月~2013 年 5 月，省婦聯兒童部與省家庭教育學會聯合開展“廣東省流動兒童

家庭狀況”調查，研究物件為珠三角地區 2500 多名正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流動兒童，調查以隨

機抽樣、問卷訪談等形式進行（相關調查結果詳見圖表）。 

   調查顯示，目前，廣東省流動兒童中非獨生子女比例為 79.6%，省內流動的比例為 40.6%，

省外流動的比例為 59.4%。這些流動兒童父母的文化程度 普遍較低，60%為初中及以下，職

業大多為製造業工人、服務業及個體商戶等； 75%流動兒童家庭人均月收入未達到全省平均

工資水準（2012 年廣東省在 崗職工的平均月工資為 3763 元）。總的來說，廣東省流動兒童

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相對較差，父母文化教育水準偏低。 

  父母陪伴就像奢侈品 

  父母為生計起早摸黑地幹活，沒時間管孩子是廣東省流動兒童家庭的普遍狀況。研究發

現，流動兒童家長中，每週和孩子的相處時間在 7 個小時以上的只占 55%左右。 

   而對於大多數流動兒童來說，父母的陪伴就像奢侈品。當被問及“父母帶自己出去玩和

父母聊天的頻率”時，分別有 79.4%和 62.7%的孩子選擇的答案為 “有時會”；而選擇“父

母經常會和自己聊天”的兒童不到總數的 1/3，選擇“父母經常會帶自己出去玩”的兒童也只

有總數的 1/10 左右。 

 

 



  多數流動兒童屬長期流動 

   省婦聯兒童部的負責人告訴記者，研究顯示，城鄉流動兒童在戶口登記地以外地區“流

動”時間平均為 3.74 年，其中 7~14 歲流動兒童中，約有 1/3 的流 動時間在 6 年以上。而 0~6

歲流動兒童在外流動的平均年數占他們年齡數的比例高於 50%，說明他們自出生以來只有一

半時間在現住地居住。 

  專家把流動兒童家庭納入城市公共服務範疇 

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、省家庭教育學會理事郭麗認為，流動兒童的心理和行為

問題需要家庭和所在社區的共同干預。例如，0~3 歲是兒童建立親密關係的關鍵時期，故此

年齡段的父母應盡可能多陪在孩子身邊，避免兒童在此年齡段有分離的創傷體驗。4~6 歲的

兒童開始進入同伴交往等社會人際關係，故此年齡段 的家長和幼稚園老師，應多對兒童的人

際交往度、行為和技巧及時提供幫助和輔導。 

  省婦聯兒童部部長周佑英認為，解決流動兒童問題的關鍵在 於消除基於城鄉、戶籍身份

等方面的歧視和偏見，宣導社會平等的價值觀，尊重兒童權利和公民權利。把農民工的家庭

教育指導、衛生保健、社會救助等納入城市社區公共服務中，讓他們和他們的後代能真正融

入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。 

  兒童防性侵手冊 

  有望在年內印發 

   本報訊 （記者林亦旻） “廢除嫖宿幼女罪，嚴懲性侵兒童的罪行！”有感於近期頻繁發

生的性侵女童事件，昨日上午 11 時許，市民陳先生與小顏自發來到省婦聯舉牌呼籲，希望婦

聯能夠積極發聲，維護婦女及少年兒童的權益，同時希望瞭解去年省婦聯與省檢察院聯合調

研並形成的《女童遭受性侵害情況的調研報告》。 

   省婦聯權益部部長楊世強表示，資訊公開主要針對的是政府單位，且《女童遭受性侵害

情況的調研報告》僅屬於婦聯對於自己工作物件的情況瞭解材料，已於去年通過媒體等途徑

將主要內容公佈。對於近期頻發的女童遭受性侵問題，他表示《女童遭受性侵害情況的調研

報告》是國內首份針對女童遭性侵的調研報告，婦聯也一直致力於宣傳如何防範性侵案件的

發生以及對受害者給予各種形式的救助。預計年內將編寫並印發有關兒童防範性侵的宣傳小

冊子，以更好地引導與教育兒童防範性侵害。 

 


